
本常務委員會獲理事會授權，負責執行律師會的行政及監管職能。

本常務委員會共有15名成員，其中七名是理事會成員。本年度共召開了12次會議，並曾審議212個議事項目(上年

度為202項)。

律師會秘書處轄下的審查及紀律部(執業操守及註冊組)負責支援本常務委員會的工作。

常務委員會成員名單及每人於2009年的會議出席率(顯示於括號內)：

執業操守組

審查及紀律部轄下的執業操守組，主要負責對各項針對律師、外地律師、實習律師以及律師和外地律師的僱員而作

出的專業不當操守行為指控進行調查。

本年度共接獲539宗由公眾人士和政府機構所提出或轉介的投訴(上年度的數字為529宗)。此外，本年度共接獲111

宗由律師提出的投訴，由律師會提出的投訴則共有368宗(上年度的數字分別為171宗及479宗)。

本年度獲處理並已作結檔的投訴數目為1,018宗(上年度的數字為1,179宗)。當中約一半的投訴個案經調查後未能顯

示任何涉及專業不當操守行為的問題，因此在毋須涉案人士提供解釋的情況下結檔。

律師會已製備一份題為「投訴雙方要注意的事項」的文件，其內容將於2010年1月上載至律師會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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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明

伍成業

謝建國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秘書：審查及紀律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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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及探訪

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8AA條，理事會有權委任調查員，以核實律師或其僱員是否遵從該條例的條文

或任何由律師會發出的執業指引，以及決定應否對任何受調查律師或其僱員的行為操守進行研訊或調查。第8AA條

亦列明調查員在進行此等研訊或調查時的權力。

理事會於2009年內三度議決根據第8AA條委任調查員以調查律師行。結果，12間律師行曾接受共24次查閱。

此外，由於曾有人舉報某些商號宣稱是已在律師會註冊的律師行，調查律師於2009年內進行五次實地視察。

調查人員於2009年內在三所裁判法院進行法庭視察。理事會委任調查員，以核實律師有否遵從《律師執業規則》(

第159H章)第5D條規則及監察律師有否填妥出庭表格。

監察會計師除了探訪新成立的律師行以協助它們建立其會計制度或程序之外，亦對所有其他律師行作例行採訪，

以確保所有律師行遵守會計規則。監察會計師於2009年內對64間律師行和外地律師行進行共101次探訪，其中須

對部份律師行進行兩次或以上探訪。(上年度的數字為107間律師行及179次探訪。)

於2009年6月已完成對所有律師行進行的首輪採訪。監察會計師曾對811間律師行進行共1,301次探訪以及對74間外

地律師行進行共79次探訪。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是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的附屬委員會。每個調查委員會均由三名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成員組成，其

職責包括審議執業操守組所準備的調查報告以及對投訴個案作出判決。

調查委員會可議決發出遺憾信和指責書(或理事會不時授權施加的懲罰)，以及向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建議將個案

轉介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覆核調查委員會決定的工作，由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負責進行。

調查委員會於2009年內透過傳閱255項議程，審議了共251宗投訴。(上年度的數字為：261項議程，268宗投訴。)

同年內，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覆核九項由調查委員會所作的決定，結果確認其中六項決定、更改兩項決定及推翻

一項決定。(上年度曾覆核十項決定，結果它們一律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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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 監管 26.82% 32.23% 35.11%

物業轉易（香港） 20.14% 29.94% 20.51%

民事訴訟 18.47% 14.84% 18.54%

刑事 6.19% 4.50% 3.35%

其他 5.11% 3.99% 5.82%

指有商行宣稱是律師行的舉報 4.72% 0.93%  —

家事婚姻 4.13% 4.16% 4.83%

涉及業主 / 業主立案法團的糾紛 3.54% 1.19% 1.78%

遺囑認證 3.14% 2.63% 3.85%

公司 / 商業 3.14% 1.95% 1.58%

合約 1.18%  0.59% 0.89%

業主與租客 0.98% 0.93% 0.49%

婚姻監禮人 0.88% 0.76% 0.69%

索償代理人 0.59% 0.17% 0.79%

物業轉易（香港以外） 0.49% 0.34% 0.39%

傳媒 / 推廣宣傳 0.39% 0.59%  —

法律探訪 0.10%  —  —

法院查閱行動 — 0.25% 0.69%

律師行文員 —  — 0.59%

選舉 —  — 0.10%

2009 2008 2007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2009年處理投訴結果

圖一：投訴所涉事宜

16 香港律師會



圖二：專業失當行為的性質

違反《專業操守指引》原則 35.56% 28.07% 29.68%

違反《律師執業規則》 13.75% 13.74% 12.82%

違反專業承諾 5.01% 12.72% 5.23%

收費過高 4.72% 2.63% 3.85%

不合資格人士以律師身份行事或 4.52% 1.78% 0.59%

冒充為律師(《法律執業者條例》第45至48條)

違反《專業進修規則》 4.13% 2.80% 6.80%

違反《法律執業者(風險管理教育）規則》 3.93% 5.00% 7.69%

會員通告01-142 (Com) (法庭出席表格) 3.83% 1.61% 3.35%

逾期提交會計師報告 3.73% 3.82% 0.10%

其他 3.34% 2.97% 5.23%

違反《律師帳目規則》 3.05% 6.36% 2.66%

延誤 2.85% 4.24% 2.66%

行為不當 2.36% 1.53% 3.55%

疏忽 1.87% 3.56% 3.55%

違反《外地律師註冊規則》 1.47% — 1.87%

服務不足 1.28% 2.04% 3.25%

違反《律師業務推廣守則》 1.18% 1.10% 0.39%

欠付大律師費用 1.18% 0.68% 0.99%

不誠實 0.69% 2.04% 1.48%

利益衝突 0.49% 0.76% 1.28%

違反《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0.49% 1.36% 0.10%

違反執業指引 0.29% 0.76% 0.20%

沒有回覆客戶或其代表來函或 0.10% 0.17% 0.20%

律師會查詢

沒有執業證書而執業 0.10% 0.08% —

違反《律師(專業彌償)規則》(第8條規則) 0.10% — —

違反《律師(專業彌償)規則》(一般) — 0.08% 1.87%

兜攬生意 — 0.08% —

與外地律師有關的罪行(《法律執業者條例》第50B條) — — 0.30%

在持有受條件限制的執業證書下擔任律師行合夥人 — — 0.20%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6(6)條）

物業詐騙 — — 0.10

2009 2008 2007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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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08 2007

遺憾信 17.83% 8.81% 6.16%

不採取進一步行動 13.56% 14.59% 26.46%

轉介 – 獨立法律意見(包括民政事務處)「良好執業」信 12.08% 12.84% 4.44%

指責書 9.20% 5.23% 6.57%

無法跟進 8.63% 11.65% 11.11%

和解 8.46% 9.27% 15.05%

不成立 / 無違反專業操守 7.48% 6.79% 1.62%

轉介 – 執法機構 7.15% 6.88% 11.92%

轉介 – 有關當局 3.62% 2.48% 0.10%

待決 2.88% 3.49% 0.91%

轉介 – 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 2.55% 4.77% 4.34%

撤銷 2.38% 1.38% 1.82%

轉介 – 訟費評定 1.48% 8.35% 6.77%

轉介 – 其他(包括介入代理人) 1.31% 1.74% 1.01%

轉介 – 律師會其他部門 0.74% 0.73% 0.20%

轉介 – 檢控人員小組(尋求意見) 0.25% 0.18% —

轉介 – 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 0.16% 0.09% 1.01%

聯合審裁組 0.08% 0.18% 0.20%

發出律師會通告 0.08% 0.09% 0.10%

轉介 – 監察會計師查閱 0.08% — 0.20%

以簡易方式處置 — 0.46% —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圖三：已完結檔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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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

當客戶或當事人的權益可能受損時，理事會為保障公眾利益，將行使介入權。首先，律師會透過介入代理人，管控

被介入律師行的辦公室和屬於客戶的金錢，以及接管被介入律師行的文件。然後，律師會把其所管有的文件轉交予

被介入律師行的前客戶或他們新委聘的律師。分發被介入律師行的金錢，可能牽涉法院程序，申索人亦必須出示相

關文件以核實其申索。在受制於任何關乎支付訟費的法院命令下，理事會在介入過程中招致的訟費須由業務被介入

的律師或外地律師支付。

對於每一項介入行動，理事會將委任監察委員會(通常由三名理事會成員組成)以監察該行動的進程，而執業操守組

將與介入代理人緊密合作。

10月5日，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26A條和附表2議決介入一間律師行的業務，理由為該律師

行的獨資營業律師未有遵守彌償規則。理事會同時根據上述決議而委任介入代理人。

核准文員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執業操守組在管理核准文員機制方面的工作，並將審批核准文員申請的權力轉授審

批委員會。

審批委員會認為，鑒於核准文員具有資格在不受律師監督的情況下探訪被扣留的當事人，而且肩負尋求當事人指示

的重要職責，因此律師行只應提名經驗豐富、行事持正以及在刑事訴訟方面具備實用知識的文員成為核准文員。

截至12月，核准文員的人數為970名(上年度的人數為953名)。

紀律事宜調查委員會

紀律事宜調查委員會是唯一有固定成員的調查委員會，而其成員乃從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中選出。

紀律事宜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包括監控紀律程序、上訴及法院程序的進展；向檢控人員和律師會的法律代表發出指

示；以及授權支付在紀律程序、上訴及法院程序中招致的訟費。

此委員會於2009年內透過傳閱76項議程的方式處理了195宗事項(上年度的數字為：78項議程，171宗事項)。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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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程序、上訴、以簡易方式處置個案及司法覆核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於2009年內決議將19宗事項提交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該等事項牽涉18名律師及兩名文

員的行為操守。委員會議決將上述19宗事項的其中一宗提交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以簡易方式處置。截至2009年

12月，有13宗個案被轉介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上年度的數字為十宗)。

律師紀律審裁組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成立的法定審裁組，律師會則為檢控機構，兩者獨立運

作。律師紀律審裁組的成員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亦委任審裁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他們

一方面負責委任三至四名成員以成立小組，以審裁組身份對各項申請作出判決，另一方面有權以簡易方式處置某

些類別的投訴。

律師紀律審裁組於2009年內對六宗紀律聆訊作出判決(上年度的數字為14宗)，結果發出下列命令﹕

—

—

—

100,000

60,000

10,000

—

—

10,000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答辯人 職位 處罰 罰款(港元)

一名 律師  除牌
   繳付定額堂費港幣五萬元

一名 律師  吊銷執業資格三年，
 繼而 - 有條件執業三年
   繳付堂費

一名 律師  吊銷執業資格三年，
 繼而 - 有條件執業三年
   繳付堂費

一名 律師  譴責
   繳付堂費的70%

一名 律師  譴責
   繳付堂費

一名 律師  譴責
   繳付堂費

一名 律師行文員  於20年內不得受僱為律師行文員
   繳付堂費

一名 律師行文員  於20年內不得受僱為律師行文員
   繳付定額堂費港幣五萬元

一名 律師行文員  譴責
   繳付堂費

20 香港律師會



上述六項紀律程序當中，一名律師申請許可對律師紀律審裁組的裁決和命令提出逾期上訴。

此外，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以簡易方式處置六宗個案，即就每宗個案下令涉案律師支付港幣一萬元的定額罰款及

港幣15,000元的定額堂費。

各級法院於2009年內就多項紀律程序作出裁決，詳情如下：

1月：上訴法庭駁回一名律師對律師紀律審裁組的裁決和命令提出的上訴。

2月：上訴法庭駁回一名律師對律師紀律審裁組下令吊銷執業資格三個月的懲罰提出的上訴，但將該審裁組就其中

一項投訴而作出的投訴成立裁決和相關懲罰作廢。上訴法庭亦裁定該名律師就訟費的上訴得直。

同於2月：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駁回一名律師對上訴法庭裁決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

3月：上訴法庭裁定一名律師就譴責令、支付罰款和訟費令及執業條件令的上訴得直，將律師紀律審裁組所作的上

述命令作廢，並頒下訟費令。

6月：上訴法庭確認律師紀律審裁組對一名律師所作的譴責令，但更改相關訟費令。

7月：上訴法庭將律師紀律審裁組對一名律師所作的命令更改為下令該名律師向每名投訴人償付港幣12,000元，而

他向各名投訴人支付的合額須從他被下令支付的港幣200,000元罰款中扣除。除上述更改外，上訴法庭駁回該名律

師的上訴，並下令他支付律師會在案中的訟費。

11月：原訟法庭批准延展一名律師申請許可提出司法覆核的時限， 並向該名律師批予該許可。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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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委員會

審批委員會是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轄下的附屬委員會，共有13名成員，其中六名是理事會成員。

審批委員會負責審議律師、外地律師及實習律師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及執業指引而提出的各項申

請。該委員會亦負責決定是否批准外地律師行及外地律師的註冊申請以及法律費用草擬人員的核證申請。審批委

員會所作的決定，由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負責覆核。

審批委員會於2009年內舉行22次會議，並審議427個議事項目(2008年的會議次數為22，議事項目有487項)。

此外，審批委員會透過傳閱一份議程的方式處理八項事宜(於2008年則透過傳閱四份議程的方式處理19項事宜)。

委員會成員：

葉成慶（主席）

伍成業（副主席）

何君堯

郭敏生

賴顯榮

林亦淙

林君良

林靖寰

馬華潤

吳金源

彭韻僖

黃苑桁

葉禮德

註冊部

審查及紀律部轄下的註冊部負責處理申請以及處理經由審批委員會審議的申請。

註冊部於2009年首度發出中文執業證書，會員可選擇收取純英文版或同時收取中文和英文版的2010年執業證書，

而收取中文執業證書的會員毋須繳付額外費用。截至2009年底，註冊部已發出超過2,000份中文執業證書。

此外，理事會實施新政策，按年發出會員證。新證與舊證一樣，載有持證人的照片。為方便會員，他們可利用互聯

網上載和提供其照片。

自12月起，註冊部同事參與重組和重新發展律師會會員資料庫和網站。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秘書：審查及紀律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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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性質

於2009年內經由審批委員會審議並經由註冊部處理的申請包括：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認許 420 435 316

認許資格證書 454 430 340

執業證書 6,465 6,205 5,925

執業證書 — 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6(6)條免除條件(律師) 120 139 168

會籍 7,178 7,031 6,474

首次註冊為外地律師行 11 12 12

首次註冊為外地律師 261 464 339

將外地律師的註冊續期 1,069 1,001 820

免除註冊證書上的附帶條件(外地律師) 32 39 20

註冊為聯營組織 10 5 10

從律師登記冊除名 2 3 9

重新列入律師登記冊 1 3 1

認許英國大律師 1 2 1

認許資格：《法律執業者條例》第4(1A)條 92 104 5

聘用員工：《法律執業者條例》第53(1)條 1 2 3

4 0 1

執業證書 — 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6(6A)條免除條件 22 28 19

執業證書 — 特別條件 21 15 10

註冊實習律師首份合約 288 445 335

註冊實習律師隨後合約 36 82 72

聘用實習律師的特別許可 10 13 22

關乎實習律師的其他事宜 140 158 150

法律費用草擬人員 0 1 1

會計師報告 — 律師行 703 706 694

會計師報告 — 外地律師行 74 55 47

律師行名稱及信箋 7 6 4

外地律師註冊規則》第13條規則的寬免 4 0 0

執業指引》D.7的寬免 5 3 3

註冊為關聯會員 2 0 6

專業操守證明書 611 909 481

無異議書# 578 935 885

核准文員 42 13 8

2009 2008 2007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53(3)條

#  無異議書乃發給申請工作簽證人士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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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註冊部(聯同執業操守組)於2009年內覆核和處理由每間律師行和外地律師行於1月份提交的「僱員資料

申報表」以及由律師行和外地律師行提交的律師行業務詳情更改通知書，並將上述所有文件存檔。

截至2009年底，受僱於本地律師行的不具備律師資格職員人數共有13,403名(截至上年底的人數為13,398名)。

此外，截至2009年底，受僱於外地律師行的不具備律師資格職員人數共有490名(截至上年底的人數為585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4,89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5,070

5,173

5,301

5,422

5,593

5,757

5,925

6,205

6,465

圖四：2000年至2009年獲認許為律師的人數

圖五：2000年至2009年發出的執業證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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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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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間獲認許為律師的執業會員共有2,915名，佔執業會員總人數的45%。

圖六：2009年執業會員所獲認許的年份分佈

圖七a：持有執業證書的律師男女比例

圖七b：實習律師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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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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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營執業

2至5名合夥人

6至10名合夥人

11至20名合夥人

超過20名合夥人

總計

339

328

41

23

7

738

320

321

39

24

8

712

32

139

127

204

119

621*

27

168

129

243

147

714#

2009 2008 2009 2008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2%

29%

23%

22%

24%

78%

71%

77%

78%

76%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女性 男性

圖七C：律師行合夥人男女比例

圖八：2009年律師行規模及實習律師人數分佈

* 不包括14名受聘於政府的實習律師及四名機構內務實習律師
# 不包括13名受聘於政府的實習律師及三名機構內務實習律師

律師行規模 律師行數目 實習律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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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在外地律師行及本地律師行工作的外地律師所屬司法管轄區分佈

美國 559 46.47%

英格蘭及威爾斯 254 21.11%

中國 107 8.89%

澳洲 103 8.57%

新加坡 31 2.58%

百慕達 27 2.24%

加拿大 13 1.08%

紐西蘭 13 1.08%

法國 13 1.08%

英屬處女群島 12 1.00%

意大利 10 0.83%

德國 9 0.75%

瑞典 9 0.75%

開曼群島 7 0.58%

馬來西亞 6 0.50%

菲律賓 6 0.50%

荷蘭 5 0.42%

蘇格蘭 3 0.25%

日本 3 0.25%

盧森堡 3 0.25%

比利時 2 0.17%

瑞士 2 0.17%

印度 1 0.08%

韓國 1 0.08%

南非 1 0.08%

西班牙 1 0.08%

泰國 1 0.08%

越南 1 0.08%

%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註：在1,203名外地律師當中，419名在外地律師行工作，665名則在本地律師行工作。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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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9年內，香港共有70間外地律師行，其中一間註冊從事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法律事務、一間註冊從事美國及馬來西亞的
法律事務、三間註冊從事英格蘭及威爾斯以及美國的法律事務。（2008年內，香港共有67間外地律師行，其中五間註冊從事兩個司法
區的法律事務。）

2009年內由外地律師行及本地律師行組成的聯營組織共有27個。新註冊的外地律師行有12間。年內有九間外地律

師行結束營業，其中六間轉為本地律師行。

截至2009年底，律師會共有154名學生會員。

美國 27 30 36.00 41.67

英格蘭及威爾斯 10 7 13.33 9.72

中國 9 9 12.00 12.50

法國 3 3 4.00 4.17

瑞典 3 3 4.00 4.17

德國 3 3 4.00 4.17

英屬處女群島 3 3 4.00 4.17

加拿大 3 2 4.00 2.78

開曼群島 3 2 4.00 2.78

百慕達 2 2 2.68 2.78

菲律賓 2 2 2.68 2.78

日本 1 1 1.33 1.39

馬來西亞 1 1 1.33 1.39

瑞士 1 1 1.33 1.39

意大利 1 1 1.33 1.39

荷蘭 1 1 1.33 1.39

澳洲 1 - 1.33 -

盧森堡 1 - 1.33 -

新加坡 0 1 - 1.39

數目 %

2008200920082009

審查及紀律部

圖十：外地律師行所屬司法管轄區分佈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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